
股票简称：青松建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青松建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民路

４４

号

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民路

４４

号

邮编：

８３０００２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中信银行大厦

３９

楼

Ｗ

座

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中信银行大厦

３９

楼

Ｗ

座

邮编：

８３０００２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

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其在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

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中新建招

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兵团投资公司 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公司 指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青松建化 指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 指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涛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民路

４４

号

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

亿元

公司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规定的项目

除外）；资产管理，项目投资，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在借贷、买卖、货物运输、加工

承揽经济活动中提供保证担保。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６５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１４４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新国

６５０１０２２２８５９３０５Ｘ

号；

新地

６５０１０２２２８５９３０５Ｘ

号

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民路

４４

号

联系人：任忠光 屠蕴莹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２６９３０３２／ ２６３０１５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钟永毅

设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 石河子开发区北四路

３７

号

２－２０

公司注册资本：

１５．０１

亿元

公司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

外）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

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６５９００１０３１００１０８８

税务登记证号码为： 新地税

６５９００１５８４７６０３０１

主要股东名称：兵团投资公司、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王燕辉

通讯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中信银行大厦

３９

楼

Ｗ

座

联系人：张勇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２３０９８６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公司是兵团投资公司的

控股公司，兵团投资公司持有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公司

６６．６２２％

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情况

（一）兵团投资公司的董事情况

姓 名 性别 职 务 国籍

长期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永久居留权

安 涛 男 董事长、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江连新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乔永新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谢新生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二）中新建投资公司的董事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永久居留权

钟永毅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洪小源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乔永新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谢新生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李宗军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安涛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孙刚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持股

比例

兵团投资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６０００８４ ＳＴ

中葡

５８

，

０３５

，

１５９ ７．１７％

兵团投资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０９７２ ＊ＳＴ

中基

４１

，

２３７

，

３９３ ８．５５％

兵团投资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０００４０１

百花村

１６

，

１７１

，

５２５ ６．０３％

注：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参与认购青松建化定向增发股份的方式增持青松建

化股份是基于对青松建化未来长期投资价值的判断， 以及通过双方的合作，发

挥各自的优势，支持青松建化做强做大，并为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全面合作奠定

基础。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将视青松建化的经营和发展状况及其股价情况等因

素决定是否继续增持青松建化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兵团投资公司、中新建投资公司分别与青松建化签署

了《青松建化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兵团投资公司在本次权益变动

前持有青松建化

３

，

２１０

，

０６４

股， 此次认购青松建化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共计

９

，

２１０

，

０６４

股，占青松建化定向增发后总股本（

６８９

，

３９５

，

０４３

股）的比例为

１．３４％

；中

新建招商股权投资公司认购青松建化

３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青松建化定向增发

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５．３５％

；兵团投资公司与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公司合计持

有青松建化

４６

，

１１０

，

０６４

股股份， 占青松建化定向增发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６．６９％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此次认购的青松建化定向增发股份自青松建化定向增

发结束之日（指完成相关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登记

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股份不存在被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青松建化交易股份的情况

兵团投资公司以

１３．５３

元

／

股认购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定向增发外，在此前六个月内

在证券二级市场有买卖青松建化股票的行为。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公司以

１３．５３

元

／

股认购

３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股定向增发外，在此之前六个月内，不曾买卖青松建

化股份。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身份证明文件；

３

、《青松建化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安涛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钟永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附 表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新疆阿克苏市

股票简称 青松建化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民路

４４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对境内、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持

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３

家。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３

，

２１０

，

０６４

股 持股比例：

０．４７ ％

本次发生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４６

，

１１０

，

０６４

股 变动比例：

６．６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

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

的问题

是

□

否

□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减持时是

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

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

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安涛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钟永毅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2

年

6

月

26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2-13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15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董事和

监事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和议案， 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在公司总部

7

层

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方式进行。会议由沙鸣董事长主持，全体董事出席会议，公司

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列议程进行，会议召集、出席

会议董事人数、召开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新疆际华七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轧花厂的议案》。关

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公开披露的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收

购股权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2-14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新兴际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

请见公司公开披露的《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2-

15

）。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3

票回避。

三、审议通过《关于完善际华纺织印染研究院功能性建设项目的议案》。同意际华三五四

二纺织有限公司实施公司上市募投项目

--"

完善际华纺织印染研究院功能性建设

"

项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 审议通过 《关于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老厂区部分土地综合利用项目的议

案》。同意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对老厂区部分自有土地实施综合利用。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2-14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及收购股权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收购资产标的：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全资子公司新疆际华七

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7555

公司

"

）收购

"

呼图壁县万源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源公司

"

）

100%

的股权，收购

"

昌吉鑫京园棉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鑫京园公司

"

）

100%

的

股权。

●

本次收购未构成关联交易。

●

公司以自有资金向

7555

公司增资

3300

万元。

●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情况

（一）交易概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向新

疆际华七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轧花厂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7555

公司

以具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

1669.78

万元为依据，以总价

1600

万元收购万源公司

100%

的股权；以具证券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

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

1721.37

万元为依据，以总价

1700

万元收

购鑫京园公司

100%

的股权。对外收购总价款共计

3300

万元，收购价格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

据，没有溢价。

上述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万源公司原股东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棉麻公司（以下简称

"

棉麻公司

"

），位于新疆伊犁市解放路

221

号，注册资本

1049

万元，隶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供销合作社，是一个集棉花收购、价

格、储备、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有中型企业。棉麻公司在本次收购前占有万源公司

51%

的股

权，对本次收购行为没有异议。

吴奇是自然人，在本次收购前占有万源公司

29%

的股权，对本次收购行为没有异议。

陶国丰是自然人，在本次收购前占有万源公司

12.5%

的股权，对本次收购行为没有异议。

黄小霞是自然人，在本次收购前占有万源公司

7.5%

的股权，对本次收购行为没有异议。

2.

鑫京园公司原股东方

年双来是自然人， 在本次收购前占有鑫京园公司

65%

的股权， 对本次收购行为没有异

议。

王世俊是自然人， 在本次收购前占有鑫京园公司

35%

的股权， 对本次收购行为没有异

议。

上述交易各方与本公司及

7555

公司没有关联。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呼图壁县万源棉业有限公司

万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26

日，注册资本

1600

万元人民币，位于新疆呼图壁县大丰镇

以西

5

公里处，占地面积

57

亩，股权结构为棉麻公司

51%

，吴奇

29%

、陶国丰

12.5%

、黄小霞

7.5%

。万源公司主要业务为籽棉加工、籽棉收购和棉短绒收购加工等。

2011

年，万源公司经审

计实现收入

5059

万元，亏损

301

万元。

该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万源公司所有股东均同意

7555

公司以总价

1600

万元收购其所持有万源公司的全部股

份。

2.

昌吉鑫京园棉业有限公司

鑫京园公司位于昌吉市榆树沟镇工业开发区，占地面积

65

亩。该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24

日，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年双来占

65%

股权，王世俊占

35%

股权。鑫京园公司主

要业务为籽棉加工、 籽棉收购和棉短绒收购加工等。

2011

年， 鑫京园公司经审计实现收入

3460.13

万元，亏损

135.76

万元。

该公司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鑫京园公司所有股东均同意

7555

公司以总价

1700

万元收购其所持有鑫京园公司的全部

股份。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在综合考虑万源公司、鑫京园公司的棉花加工资格，经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万源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669.78

万元，鑫京园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721.37

万元。

（五）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以净资产评估值

1669.78

万元为定价基础， 以

1600

万元的价格受让万源公

司

100%

的股权，没有溢价；以净资产评估值

1721.37

万元为定价基础，以

1700

万元的价格受让

鑫京园公司

100%

的股权，没有溢价。上述定价标准是在综合考虑新疆棉花加工企业及棉花

加工资质的平均出售价格，经过

7555

公司同万源公司、鑫京园公司原股东商议后确定的，交

易定价公平、公正。

（六）交易的资金来源

上述交易所涉及的

3300

万元收购资金，由公司以自有资金对

7555

公司增资解决。

二、对

7555

公司增资事宜

为解决上述收购的资金来源问题，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向

7555

公司增资

3300

万元。上述

增资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新疆际华七五五五职业装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25

万元，位于新

疆昌吉市延安南路

40

号。主营业务为：制造、加工、销售被装、服装、鞋帽、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针织布印染、印花；销售皮棉、服装机械配件、化工染料、布、面纱、动物皮毛、棉籽、纺织品、针

织品、水泥、建筑材料、耐火材料、高低压开关设备及元件、电线电缆、机械电子设备、开关控

制设备、电力设备及配件、柴油发电机组、电力变压器、箱式变压器、矿山机械、金属及金属

矿、非金属矿及制品，普通机械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机械零部件加工，仓储，普通货物与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化肥的零售。作为目前新疆最大的职业装研发、生产基地，近年来，

7555

公司

产业结构向多元化发展，从

2008

年起逐步开展棉花收购、加工和贸易业务。

2011

年，

7555

公司

经审计的总收入为

2.18

亿元，净利润

826.68

万元。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7555

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扩大了棉花加工业务能力，有助于

7555

公司调整产业结构、向

上构建产业链、完成

"

十二五

"

规划布局，符合公司建立新疆棉花资源基地的战略部署，有利

于公司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2-15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

兴际华集团

"

）共同对新兴际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际华国贸公司

"

）进行增资，增

资完成后，公司占有际华国贸公司

49%

股权，新兴际华集团占有际华国贸公司

51%

股权。本

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沙鸣、何可人、刘存

周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增资后，本公司向际华国贸公司委派执行董事，并将际华国贸公司纳入到公司

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一、关联交易概述

际华国贸公司原注册资本

2000

万元，评估值为

2373.22

万元，本次增资

2626.78

万元，其

中，公司以现金

2450

万元出资；新兴际华集团以现金

176.78

万元出资。增资后际华国贸公司

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其中新兴际华集团出资

2550

万元，持有

51%

的股权；公司出资

2450

万

元，持有

49%

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得相关

规定，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6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3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 《关

于向新兴际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沙鸣、何可人、刘存周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项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

公司地址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7

号财富中心写字楼，注册资本

337,864

万元。公司主

营业务：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13

年

5

月

9

日）。一般经营项目：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开展有关投

资业务；对所投资公司和直属企业资产的经营管理；球墨铸铁管、钢塑复合管、管件及配件

产品、铸造产品、钢铁产品、矿产品、工程机械、油料器材、水暖器材、纺织服装、制革制鞋、橡

胶制品的生产、销售；货物仓储；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管理咨询；承揽境

内外冶金、铸造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进出口业务；房地产开发。

新兴际华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本公司

66.33%

的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新兴际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由新兴际华集团全资出资，注册资

本

2000

万元。

2010

年

10

月

11

日

,

获得解放军总装备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准的军需装备

出口经营权。

际华国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进出口业务；实业投资；资产管理；销售服装、鞋帽、纺织

品及原材料、制革装具、橡胶及橡胶制品、劳保及防护用品、金属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

机械及电子产品、焦炭；招标代理；承办展览；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际华国贸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0481.69

万元， 负债总额

8107.50

万元，净资产为

2374.19

万元。

2011

年，际华国贸公司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33.06

亿元，净利润

298.3

万元。

四、增资方案的主要内容和定价

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具有证券业从业资格的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

估，际华国贸公司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2373.22

万元，评估增值

-0.97%

。

公司与新兴际华集团商定，双方按比例出资，使际华国贸公司的注册资本增至

5000

万

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2450

万元，占增资后际华国贸公司总股本的

49%

；新兴

际华集团以现金

176.78

万元及经评估的际华国贸公司净资产

2373.22

万元，合计

2550

万元出

资，占增资后际华国贸公司总股本的

51%

。

鉴于际华国贸公司的业务较大程度上与本公司关联， 并与本公司的业务形成互补，为

提高经营管理效率，新兴际华集团承诺由本公司向际华国贸公司委派执行董事，并委托本

公司决定际华国贸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同意际华国贸公司由本公司控制，纳入本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本次增资以际华国贸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2373.22

万元为定价依据，没有溢价。新兴际华

集团对本次增资行为已经履行完毕内部手续，同意本次增资行为。

五、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际华国贸公司，增强了际华国贸公司的资本实力，进一步提高了际华国贸公

司在军需产品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能力，有利于发挥其资源整合优势，对其扩大业务规模、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开拓和长远发展。本次增资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1.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提请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征求独立董事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

公司因业务需要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开透明，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市

场化原则，符合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3.

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沙鸣、何可人、刘存周回避了

表决，经非关联董事审议后通过，该等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七、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3.

资产评估报告书。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00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

2012-036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5

月

16

日召开

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17,800,00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90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7

月

3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7

月

4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7

月

3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7

月

4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

构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江门市龙湾路

8

号

咨询联系人：周战峰 梁丽

咨询电话：

0750-3506077 3506078

传真电话：

0750-3506111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21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27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7

日以公告的形式刊登于 《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举行，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2

日在

公司南京管理总部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一峰女士主持，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一、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9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116,489,382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1.7961%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一峰女士主持，公

司全体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6,489,38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2

、《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

年

-2014

年）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6,489,382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同意票超过总有效表决票的三分之二，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见证律师认为：本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000576

股票简称：

*ST

甘化 公告编号：

2012－26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下午

2

时

（二）召开地点：本公司综合办公大楼十五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麦庆华先生

（六）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2

年

6

月

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9

人

,

代表股份

64,234,284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9.90%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关于为广东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

2400

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1

、同意

64,234,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 关于处置公司本部生产区闲置资产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实施的议

案

1

、同意

64,234,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关于增加对子公司投资的议案

1

、同意

64,234,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同意

64,234,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关于制定《公司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1

、同意

64,234,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六）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的议案

1

、同意

64,234,2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2

、表决结果：此议案获得通过。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及新制定的《公司分红管理制度》、《公司未来三年股

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的全文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杨 彬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广东甘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广东甘化《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